
绿色矿冶：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规范的声明

近年来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学术研究带来了新变革。为积极应对这一技术变革，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误用、滥用引发的科研诚信风险，维护和保证学术成果的真实性、原创性和严谨性，根据《学术出版规范 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》（CY/T174-2019）、《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3.0》，《绿色矿冶》现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投稿、审稿等环节的规范使用声明如下：
一、作者须知
1.本刊不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署名的稿件，稿件必须是作者的原创作品。
2.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直接撰写论文主体内容，包括但不限于理论分析、创新性观点、研究方法、数据处理、结果分析和主要结论等。
3.论文所使用的数据必须真实、可靠，来源可追溯。禁止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伪造或篡改数据、图表、研究方法、文献等。原则上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不超过20%。
4.披露与声明。作者如在研究和论文撰写中使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，投稿时应详细说明使用情况（包括人工智能工具名称、版本、用途）。
5.作者对投稿论文的原创性和真实性负责，并承担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相应的法律和伦理责任。
二、审稿专家须知
1.审稿须由审稿人独立完成。
2.不得将审稿文章上传至公开的人工智能平台进行自动化评审。最终的审稿意见必须基于专家本人的专业判断。
[bookmark: _GoBack]3.审稿专家应遵守人工智能工具使用限制，防止泄露稿件内容或侵犯作者知识产权，并对审稿过程中人工智能工具介入行为负责。

任何违规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情况，一经查实，本刊将视为学术不端行为，采取退稿、撤稿、撤销审稿专家资格、列入诚信黑名单等措施。情节严重的，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本声明自发布之日起正式生效，并将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监管政策变化适时修订。最终解释权归《绿色矿冶》编辑部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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